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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教工委通〔2016〕62号

关于落实基层党建近期重点任务的通知
各普通高校（民办高校）党委：
近期，中央组织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对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调研和系统梳理，明确提出了党员组织关系集中排查、党代会代表和党员违纪违法未给予相应处理情况排查清理、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专项检查、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集中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和抓严抓实领导机关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等7项重点任务。省委对这7项重点任务高度重视，家毫书记作出专门批示。9月4日，省委组织部又专门召开重点任务推进会，逐项作出安排部署。为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有关要求，结合高校党建实际，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开展党员组织关系集中排查的问题
各高校党委要继续做好查找联系“失联”党员工作，做到“应查尽查、全员覆盖”，摸清失联党员底数。对取得联系的党员，应当纳入党组织管理的，要迅速办理相关手续，理顺组织关系；对经多方寻找、仍然无法取得联系的或者取得联系、应当作出组织处置的党员，要按照《关于做好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的通知》（中组发〔2014〕21号）和《关于在全省基层党组织深入开展民主评议和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的指导意见》（湘组发〔2016〕1号）的规定，区分不同情况，进行稳妥有序处置。同时要以此次排查为契机，切实规范党员档案。这项工作要求今年年底完成。

二、关于对党代会代表和党员违纪违法未给予相应处理情况进行排查清理的问题
各高校党委要在之前排查清理的基础上，根据中组部明确的5类集中排查清理对象，按照存疑必核、“两代表一委员”必核的原则，再次进行逐一清理排查，做到全覆盖、不遗漏。对排查出的5类对象，要区别具体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依规依纪作出处理。各高校在9月25日前要向教育工委提交排查清理工作的阶段性进展情况报告。这项工作要求今年11月底前完成。
    三、关于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排查的问题

    各高校党委要对所属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情况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基层党组织任期届满，未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一年内没有换届的；任期届满，延期超过一年以上没有换届的。对具备条件的要抓紧作出换届安排，按照规范流程指导做好换届工作。对存在党组织软弱涣散、没有书记合适人选、达不到换届选举规定人数等情况的，要先整顿再换届。要对未按期换届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进行1次专题培训，帮助他们熟悉和掌握基层党组织任期规定、换届流程、选举办法等基本知识，确保换届工作规范有序进行。同时要以此次排查为契机，进一步健全按期换届制度。这项工作要求今年年底完成。
    四、关于党费补缴工作的问题
    各高校党委要严格执行中组部《党费收缴使用管理规定》、《党费工作手册》和省委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工作的通知》（湘组〔2016〕58号）等有关政策要求，认真做好补交党费有关工作。在组织党员补交党费时，要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主动补交党费。对补交党费确有困难的离退休人员中的党员和其他群体中的党员，经党支部研究并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可少补交或不补交。对补交数额较大、一次性交纳确有难度的，由本人申请，经党支部研究并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可在一定时间内分期补交。同时要以此次专项检查为契机，对党费收缴使用管理工作流程中存在的盲点、漏洞和薄弱环节建章立制，进行整改，促使党费收缴使用管理更加规范。这项工作要求今年年底完成。
    五、关于加强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的问题

民办高校党委要深入开展自查工作，对具备条件而没有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部门、教学单位等，要及时整改，做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要按照便于党组织开展活动、有利于党员发挥作用的原则，优化组织设置。要进一步加强党支部书记培训和业务指导，切实保障党建工作经费和办公场所。

    六、关于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的问题

各高校党委要认真按照省委要求和部署，突出高校特色，发挥高校人才优势、教育优势和科技优势，切实落实好扶贫计划，认真做好对口扶贫的各项具体工作。

    七、关于抓严抓实领导机关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问题
    各高校党委要加强对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学习教育情况的督查和指导，防止党员领导干部在学习教育中“灯下黑”的现象。对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要重点督查严格落实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带头学习、带头研讨、带头讲党课、带头整改问题、带头做表率等方面的情况。对机关党支部及党员要重点督查学习教育规定动作是否完成、党建制度是否落实、经常性教育的氛围是否形成、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党性观念是否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是否得到提振。

以上7项重点任务，各高校党委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周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将适时对落实7项重点任务情况进行集中督查。根据中央和省委要求，上述7项党建重点工作任务，将纳入下一年度高校党委书记党建工作述职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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